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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認購事項及進一步投資於目標公司的補充公告

茲提述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23年 5月 29日的公告（「該公
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認購事項及進一步投資於目標公司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

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及補充該公告所載資料如下：

上市規則對權利的涵義

根據上市規則第14.72 (1)條，該權利構成選擇權。由於本公司有絕對酌情權決定是

否進行進一步投資，根據上市規則第14.75 (1)條，於授予權利時，將僅以權利金界

定有關交易是否屬於須予公佈的交易。由於根據投資及收購協議，本公司無需為

權利支付任何權利金，故向本公司授予權利將不構成本公司須予公佈交易。

本公司今後將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有關行使權利的規定，本公司將在適當時

候另行刊發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
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

黎子明

香港，2023年6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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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黎子明先生、高偉龍先生、滕峰先生、余健强先生、

梁軍先生及李陽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天翔博士、黃國恩博士、洪木明先

生及劉平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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